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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

 阿明在 2018 年 12 月間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

險人、牌照號碼〇〇〇重型機車為被保險車輛，向

A 保險公司投保強制險、第三人責任險及駕駛人傷

害險等機車保險。之後某天，阿明騎車上班途中發

生車禍而受傷，申請理賠時，A 保險公司卻告知必

須是「自撞」才能理賠。阿明認為，當初投保的需

求是只要駕駛人受傷就要理賠，可是投保時業務員

沒有明確告知不同駕駛人傷害險的差異，也沒有說

明駕駛人傷害險自撞、被撞的區別，另外保單條款

中也沒有用顯著的方式標示，導致自己因為資訊不

對等而陷於錯誤，與當初投保時的訴求相差甚遠。

因此，阿明提出評議申請，請求 A 保險公司給付相

關醫療費用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

 A 保險公司主張，阿明在 2018 年 12 月間投保

強制險附加駕駛人傷害險。而依據機車強制責任保

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的約定，被保險機車單一機

車交通事故導致駕駛人死亡、失能或受傷時，保險

公司依約負賠償之責。然而，本件阿明是與其他車

輛發生車禍事故，顯然與前述承保範圍不符，因此

無法理賠。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
 本案中駕駛人傷害險的保障範圍，限於單一交通

事故導致的保險事故，保險公司才負理賠責任，不

像一般傷害險只須意外傷害事故導致的保險事故，

保險公司都負理賠之責。因此，如果沒有在投保時

加以告知或說明，確實容易使要、被保險人誤認本

案駕駛人傷害險的保障範圍與一般傷害險相同。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 

 一、阿明於 2018 年 12 月間向 A 保險公司投保，

保了駕駛人傷害險 出車禍了
保險公司為什麼不理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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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契約自由原則，兩造間保險契約的權利義務關

係應該以雙方簽立的契約內容為準。因此，阿明因

車禍事故導致受傷請求 A 保險公司理賠，自然應該

依據保單條款的約定來主張。

  二、依據本案機車強制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

條款的約定，在被保險人加繳保險費後，被保險機

車單一機車交通事故導致駕駛人本人死亡、失能或

受傷時，保險公司依據契約約定對受益人負賠償之

責。而所謂單一機車交通事故，是指沒有涉及其他

車輛，純由單一機車造成的交通事故，例如機車自

行摔倒或撞擊固定物 (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2010 年

度保險字第 106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)。因此，被

保險機車發生未涉及其他車輛的單一機車交通事

故，導致駕駛人受傷或失能，A 保險公司才負有給

付保險金的責任。經查阿明的車禍事故是兩車發生

碰撞，與前述保單條款約定「單一機車交通事故」

的承保範圍不同，A 保險公司主張阿明發生的車禍

事故不屬於承保範圍而不予理賠，並沒有違誤。

  三、然而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規定金融服

務業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的相關資料，以確保商

品或服務對於金融消費者的適合度；第 10 條規定

金融服務業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商品、服務及

契約的重要內容，並充分揭露風險。另外，金融

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

第 9 條，也要求保險業提供財產保險及非投資型保

險商品或服務前，應考量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、保

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實際需求是否相當。本件保

單條款約定發生單一機車交通事故，導致駕駛人受

傷、失能或死亡時，保險公司才負有理賠責任，可

是一般民眾大多不明瞭什麼是單一機車交通事故，

也不一定知道本案中的駕駛人傷害險只理賠單一交

通事故。本案中駕駛人傷害險的保障範圍，限於單

一交通事故導致的保險事故，保險公司才負理賠責

任，不像一般傷害險只須意外傷害事故導致的保險

事故，保險公司都負理賠之責。因此，如果沒有在

投保時加以告知或說明，確實容易使要、被保險人

誤認本案駕駛人傷害險的保障範圍與一般傷害險相

同。而 A 保險公司對於是否有向阿明充分說明本

案駕駛人傷害險的特性，並沒有提出相關佐證來證

明，因此 A 保險公司是否已經善盡契約重要內容的

告知義務，是有疑問的。經參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

第 9 條、第 10 條及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

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的立法意旨，依據金融消費

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揭示的公平合理原則，認

定 A 保險公司應該適當補償阿明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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